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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101 号兴业银行大厦 13 楼

电话：8620-3879 0290 传真：8620-3821 9766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信信扬法字（2024）0066号

致：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郭珣彤律师、董紫薇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对公司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

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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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召集。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于 2024

年 5月 13日召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24年 4月 23日公司董事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根据上述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载明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召开

方式、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程序、出席对象、审议事项、股东大会投票注意

事项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年 5月 13日下午 14点 00分在广州市番

禺区化龙镇金阳二路 12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沈汉标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实施的投票于

2024年 5月 13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期间进行；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实施的投票于 2024年 5月 13日 9:15-15:00期间进行。本

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名，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 357,44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88.44%。本所律师已核查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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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人数 2名（含沪港通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72,7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0.04%，通过网络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由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和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 5%以下

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73,000股。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负责召集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公司董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公司监

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公司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公司 2023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公司

及子公司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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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共 21项议案。公司董事会已于 2024年 4月 23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告了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上述公告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对于网络投

票，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数和统计数。据此，在

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的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2023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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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审议通过《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审议通过《公司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57,45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45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08%。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9、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项目贷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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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年度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项目贷款提供担保额度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99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08%。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99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

股份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08%。

13、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13.01 《关于确认沈汉标先生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05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3.02 《关于确认王妙玉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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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4,05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3.03 《关于确认肖娟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6,9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3.04 《关于确认黄建水先生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3.05 《关于确认孙振萍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14.01 《关于确认林贤惜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5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4.02 《关于确认沈宝珊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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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4.03 《关于确认黄勇先生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5、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6、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7、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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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357,45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45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2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455,700股，反对 157,30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

2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7,61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3,000股，反对 0股，弃权 0股，同意股份

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